

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立法院第8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1年5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時36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持 人　盧委員秀燕

協商主題　一、盧秀燕等委員所提「菸酒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財團法人金融研訓院、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暨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01年度預算

主持人：非常不好意思，原本11點鐘就要進行協商，但是因為剛才院會臨時表決，所以有點耽誤了，現在開始進行協商會議。今天有兩項協商主題：一是由本席等所提的「菸酒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二是關於財團法人金融研訓院、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暨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01年度預算。我們儘量作有效率的協商，好讓大家可以早點回去辦公。
因為今天的協商具有法律效力，也是立法院當中的正式議程，所以公報處同仁必須負責記錄，也因此等一下協商發言的過程中，不論是黨團代表或行政部門的同仁，都請大家先報名，好讓議事人員能夠清楚的記錄。

第一個案子是關於菸酒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的部分，相信大家都知道，因為現行法令不夠周延，將一般民眾因為貪圖方便，在機場出入關時多帶菸酒的情況視為走私，所以用刑法來偵辦，但我們認為這方面應該要予以區分。針對這項法案，在立法院當中只有本席等提出一個版本，但當初行政部門認為本席等所提的條文內容應該要加以整合，所以在今天協商之前，本席已經拜託行政部門、民進黨團及其他委員先看了一下，也就是大致上已經有一個會前會，希望能夠藉此節省今天協商的時間。

因為吳秉叡委員是法官出身，所以除了由本席負責會前會的協商以外，我也拜託吳秉叡委員以私人的立場，幫我們看行政院版在文字及內容方面，有沒有什麼問題。吳秉叡委員非常幫忙，他花了很多時間幫我們看內容和法條，根據吳委員的說法，原則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今天我看到陳歐珀委員提出了一項法律提案，現在就請陳委員來說明一下。

陳委員歐珀：今天本席特別提出這項提案，其實原本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想法，只是我不知道這個問題在財政委員會已經討論過了。我發現有些部分我們都有相同的見解，關於將旅客攜帶過量菸酒的行為免除刑罰，但是要加重行政罰的部分，對於這個方向，本席基本上認同，避免國人常常被誤認為走私，本席的提案也有這個精神。本席另外還有一個法律修正案，今天懇請併案討論，本席提案的文字就行政法的部分定得比較清楚，請各位參閱本席的提案，至於要如何處理，請主席做裁示。

費委員鴻泰：本席建議，我們對陳委員的案子可以做討論來修正現在已經存在的案子，現在臨時再來提案，我們好像沒有這個慣例，現在這是出了委員會之後所進行的協商，再提出提案又要再經程序委員會的程序，本席覺得這樣不恰當。本席認為根據你們的版本做修正就可以，大家的立意精神都很好，原則上，本席也支持這裡面的內容，不過在程序上不宜現在再提案，因為這樣做會破壞制度。

主持人：其實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今天參與的黨團、行政官員或是委員同仁都非常關心本案的修正，今天大家應該會有很高的共識，雖然陳委員臨時加進來，他也是好意關心這個議題，今天通過的協商必須有黨團簽名，即黨鞭代表黨團簽名同意這個協商，本席建議，今天參與的委員也以個人名義在這個協商簽名。陳委員如果也尊重我們之前花了很多精神協商，其實是大同小異，請陳委員也在今天通過的版本裡簽名，照理應該是黨團簽名即可，但是，本席還是拜託在場所有參與討論的委員都簽名，讓大家共同留下一個議事歷史紀錄，也是院內的會議紀錄，讓大家知道有這麼多委員對本案為人民付出心血提出這個修正案，也就是說，陳委員如果認為這個共識版本的差異不大，乾脆直接在這個共識版本簽名，大家共襄盛舉，是否妥當？

蔡委員正元：我想，我們針對修正私菸、私酒的部分應該有很高的共識，現在是範圍要如何拿捏以及文字要如何訂定。本席支持盧委員秀燕跟陳委員歐珀的版本，因為有一個很好地方就是明定「入境旅客隨身攜帶」，這幾個字很重要，即只限於空港、海港入境旅客隨身攜帶的部分，不包括貨櫃輸入，這一點必須要弄清楚。

再者，本條第三項前段規定「產製或輸入私菸、私酒未逾一定數量且供自用」，我打一個比方，一間餐廳就是輸入自用，對不對？

凌署長忠嫄：要未逾一定數量。

蔡委員正元：數量是多少？

凌署長忠嫄：如果是產製的話是100公升。

蔡委員正元：產製是委託他人產製，還是自己產製？

凌署長忠嫄：私菸是5條，私酒是5公升，超過這個數量就不太可能是自用。

蔡委員正元：「輸入」要不要刪掉？我是覺得「輸入」應該要刪掉，因為輸入一定要辦輸入許可。

凌署長忠嫄：輸入必須透過申請才可以輸入。

蔡委員正元：對啊！可是這裡是寫輸入且供自用。

凌署長忠嫄：因為免稅是1條菸、1瓶1公升的酒，如果一定數量不罰的話……

蔡委員正元：「輸入」一定是指貿易性輸入。

凌署長忠嫄：「輸入」這個詞是非常廣的，包括旅客都算輸入。

蔡委員正元：後面已經有入境旅客隨身攜帶。

凌署長忠嫄：如果沒有加上劃黑線的部分，就會把入境旅客也放在輸入裡面，所以才特別指出入境旅客輸入部分不適用刑罰，或者比較嚴格的規範。

蔡委員正元：不適用前二項的規定是產製或輸入供自用。

凌署長忠嫄：對。

蔡委員正元：我挑戰你的是，能夠輸入並不是小事情。

凌署長忠嫄：如果輸入又超過一定數量，顯然就不是自用。

蔡委員正元：對啊！

凌署長忠嫄：所以才說輸入要在一定數量以下，才會認定為自用。

蔡委員正元：我的意思是這樣就不能輸入了。

凌署長忠嫄：船員也有可能會帶進來，不一定要是經過海關的才算。

蔡委員正元：船員算輸入嗎？

凌署長忠嫄：對，因為term的定義……

蔡委員正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對輸入是有特定定義的。

凌署長忠嫄：只要進入國境就叫輸入。

蔡委員正元：現在是入境旅客隨身攜帶，所以，入境旅客包括船員、空服員等等嗎？

凌署長忠嫄：不包括，入境旅客就純粹是旅客，其他就到輸入。

曾委員巨威：所以，如果沒有入境旅客那一段話，輸入是包括入境旅客的？

凌署長忠嫄：對，所以才要把它排除。

陳委員歐珀：最主要是多量以走私行為進來時，就用訴訟方式……

蔡委員正元：法官會覺得很無聊吧！

陳委員歐珀：法就是這樣規定。

蔡委員正元：我知道，所以才要修改。現在爭議的是，照經濟部定義，輸入還要經過一大堆程序。

凌署長忠嫄：酒就是要申報。譬如攜帶3條菸、3瓶酒，這已經超過免稅數量，就要申報，獲得輸入許可之後才可進來，若未申報，被海關查扣就會沒入。

蔡委員正元：所以，這裡的輸入不是國際貿易所謂的輸入？

凌署長忠嫄：不是，這是廣泛的。

蔡委員正元：是指入境旅客以外的其他人？

凌署長忠嫄：對。就是入境旅客以外有從國境進來的都叫輸入。

蔡委員正元：入境旅客以外的其他人是誰？

凌署長忠嫄：機組人員、船員等都是，還有藏在行李裡面被查到也會被罰。

主持人：蔡正元委員非常用心，尤其民生法案一旦通過，關係重大，所以他要再了解一下。

針對本法修正，我們會前已花了很多時間和行政部門研究，也拜託民進黨委員。此次修正有兩大重點，第一，就是把入境旅客和其他輸入產製分開，不適用刑罰，這很重要，可讓民眾免於刑責。第二，因為走私影響國家法制和稅收，所以這次修法他們有調高刑度，本來輸入私菸、私酒是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次修法將刑度提高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當然，這不一定都是處3年有期徒刑，而是必須視其情節輕重而定。因為行政部門認為，如果入境旅客攜帶菸酒超過免稅數量可免於刑責，這點大家都可以接受。

另外，由於非法走私菸酒影響國家法治及稅收，我們應該再予以重懲，所以我們此次修正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原來在我的版本裡面沒有的部分，這次行政部門提出修法，我們覺得這項建議很好，所以我們也支持他們的建議。

由於我們後續還有預算案尚待協商，如果大家對菸酒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內容沒有問題的話，我拜託在場委員先簽字，我們再拜託黨團人員去跑黨團的部分……

蔡委員正元：我有個問題，有關「入境旅客隨身攜帶」，有沒有包括後送行李？

凌署長忠嫄：不包括。

蔡委員正元：你們要先講清楚。

凌署長忠嫄：這部分不包括。

陳委員歐珀：主席，本席對行政罰的部分有疑義，即有關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超過免稅數量將予以沒收，你們在行政罰的部分應否予以明確化，未來才不會發生爭議？

凌署長忠嫄：上次在財政委員會有委員提出建議，他認為在本法不需制定如此的細，只要制定出授權範圍，我們就可以在相關行政命令中訂定規範，所以這部分我們就把它……
主持人：這是不是吳秉叡委員所提出的建議？

凌署長忠嫄：對。

蔡委員正元：你們把這部分放到行政規定裡面去……

主持人：吳秉叡委員認為，如果規定得太細，政府沒有辦法有效遏阻走私客，事實上這種狀況特別的嚴重，所以應該給予一點彈性，讓他們可以根據實際的狀況……

蔡委員正元：你們要把陳歐珀委員的意見納入你們的規定裡面。

凌署長忠嫄：會的。

主持人：現在我拜託工作人員請在場委員簽字，也拜託國民黨黨團同仁辛苦一點，本案要經由黨團的名義同意，才能夠送交院會審議。

協商結論：

菸酒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內容如下：

第四十六條　　產製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但查獲物查獲時現值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者，處查獲物查獲時現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鍰，最高以新臺幣一千萬元為限。

輸入私菸、私酒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產製或輸入私菸、私酒未逾一定數量且供自用，或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超過免稅數量，未依規定向海關申報者，超過免稅數量之菸酒由海關沒入，並由海關分別按每條捲菸、每磅菸絲、每二十五支雪茄或每公升酒處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鍰，不適用海關緝私條例之處罰規定。

第三項所稱之一定數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本條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規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許委員添財：有關罰鍰二千元的部分，我們要不要再考慮一下？因為現在有些酒很名貴，這就可以變成……

賴委員士葆：好像只有菸吧？

凌署長忠嫄：菸酒一起。

許委員添財：因為這是你們的行政裁量權，所以……

蔡委員正元：你建議處罰多少錢？

許委員添財：我建議處五百元至五千元。

蔡委員正元：我沒有意見。

賴委員士葆：好啦！那就五千元。

許委員添財：這樣才比較有彈性。當然，如果發現太名貴的酒，一瓶就價值一萬多元，你還處罰五千元，這就……

蔡委員正元：我也同意處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賴委員士葆：就是將二千元改成五千元。

主持人：許添財委員是說，雖然對入境旅客免除其刑，但是也不能讓他們覺得罰款很少，所以乾脆自己帶。因此建議將「二千元以下」改為「五千元以下」，請問在場委員是否贊成？

蔡委員正元：本席贊成許添財委員的提議。

主持人：好，本條之「二千元以下」再修正為「五千元以下」。請財委會委員優先簽名，委員簽名之後再拜託國民黨團負責各黨團的簽名，也拜託國民黨團的同仁辛苦一點，務必要在本會期排入院會，讓本案通過。

接著針對第二案「金融研訓院、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暨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01年度預算」進行協商，請相關單位人員就座。
賴委員士葆：這個只有我的案子，我後來有修正，把第一案刪減為2,070千元，第二案維持。就是針對金融研訓院原來的提案，原來刪減比較多，後來經過溝通以後，把它改成這樣。

許委員添財：他們沒錢很辛苦，給他們多一些啦！

賴委員士葆：只有這個案子而已，其他部分沒有。

在場人員：金融研訓院刪減的數字，看哪個數字要調，直接在這裡調。

賴委員士葆：我已經提出一個提案了。資料各給大家一份。

蔡委員正元：同意啦！

在場人員：現在決議都已經進到這裡面，委員你要調整哪一個數字，哪一個科目，在這邊改可以嗎？

賴委員士葆：這樣我就沒辦法講了，你們都沒有準備好。

在場人員：就是2,207千元嘛！它包括這麼多東西，看數字要怎麼調整？

賴委員士葆：我是針對第一案刪減成為2,070千元嘛！

在場人員：問題是裡面還有細目啊！

在場人員：細目部分所含的項目都沒有動。

許委員添財：董事長，你的目的是什麼，你可不可以提出來？

許董事長振明：這裡原來是2,207千元，變成……

賴委員士葆：就是2,207千元改成2,070千元。

費委員鴻泰：金融研訓院通過決議有4項，這是第幾項？

賴委員士葆：我是針對第1項跟第2項，第一案跟第二案，第二案就維持原案。你們這樣我沒辦法講了，因為跟原來的混在一起了。

費委員鴻泰：第一項是本席的提案，我堅持不可以動，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本席作了決議，拜託大家不要動。

賴委員士葆：你講的跟本席的不一樣，這個案是本席提的。

蔡委員正元：到底是哪個案子？

賴委員士葆：好，那本席沒有意見，因為你們整理的文字跟本席想的不一樣，所以照費鴻泰委員的案子。

蔡委員正元：照原案通過。

主持人：本席給各行政部門機會，你們就要把握這個機會，要對各委員做有效的溝通。

賴委員士葆：他們來跟我說，我說如果其他委員都贊成，那我就贊成，現在費鴻泰委員不贊成，我當然支持費委員。

主持人：以後任何的事情，你們都要跟財政委員會的委員溝通，因為這個會議是任何政黨的委員都可以參加，尤其是本委員會的委員比較內行，且當初的預算也是由本委員會審查。

賴委員士葆：這個案子就不要簽了。

主持人：不簽就沒有案子，既然沒有案子，那就還是按照委員會原來的結論，謝謝大家，現在散會。

散會（12時5分）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委員盧秀燕等38人擬具「菸酒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時　　間：101年5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時52分

地　　點：紅樓101會議室

協商結論：

一、菸酒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內容如下：

第四十六條　　產製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但查獲物查獲時現值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者，處查獲物查獲時現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鍰，最高以新臺幣一千萬元為限。

輸入私菸、私酒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產製或輸入私菸、私酒未逾一定數量且供自用，或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超過免稅數量，未依規定向海關申報者，超過免稅數量之菸酒由海關沒入，並由海關分別按每條捲菸、每磅菸絲、每二十五支雪茄或每公升酒處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不適用海關緝私條例之處罰規定。

第三項所稱之一定數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本條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規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協商主持人：盧秀燕

協商代表：吳秉叡　　徐耀昌　　柯建銘　　林德福　　潘孟安

陳亭妃　　費鴻泰　　曾巨威　　賴士葆　　林世嘉
蔡正元　　許添財　　薛　凌　　許忠信　　林鴻池
吳育昇　　李應元　　黃文玲　　李桐豪　　陳歐珀



